评分标准

	序号
	细化项目及分值（100分）
	评  分  依  据
	得分

	1
	物品质量分（30分）
	评委对供应商携带的响应产品的样本质量、外观、质感及用料进行评分：

1档（10分）：物品及食品包装有明显的瑕疵或划痕，质感较差，用料较差，工艺粗糙，产品大小与公告产品有出入，不能满足采购单位的需求。

2档（20分)：物品及食品包装基本无瑕疵或划痕，质感凑合，用料中等，工艺基本无问题，产品大小与公告产品有轻微出入，基本满足采购单位的需求。

3档（30分）：物品及食品包装完好，质感强，用料好，工艺精湛，产品大小与公告产品基本无出入，无质量方面的问题，极大程度上可以满足采购单位的需求。

未提供有产品样板的，本项不得分。
	

	2
	响应送货上门时间承诺（10分）
	承诺可以于2025年12月1日前将物品送达采购单位指定接收处的得10分，未承诺或未提供服务配送承诺书的不得分，根据供应商所承诺的响应送货上门服务时间。
	

	3
	服务响应方案分（24分）
	供应商提供一份详细的服务响应方案，采购单位按照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响应方案内容的完整性以及合理性进行打分。

1档：服务方案简单、潦草且敷衍，不能给采购单位提供完善的服务的，方案不合理、针对性不强的，得8分；
2档：服务方案大体齐全，，对于快到期的产品可以免费给采购单位进行更换在质保期内无问题的产品、有关于产品配送方案、产品质量问题、产品外观瑕疵、食品安全问题的服务方案，且方案都基本上可以满足采购单位需求的，得16分；

3档：服务方案详尽、针对性强、劳动力安排合理，对于快到期的产品可以免费给采购单位进行更换在质保期内无问题的产品、有关于产品配送方案、产品质量问题、产品外观瑕疵、食品安全问题的服务方案，且方案承诺可以满足采购单位全部需求的，得24分；
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4
	
	
	

	5
	同类服务业绩（6分）
	根据供应商近3年来的同类业绩，进行供货服务项进行评分，需提供服务合同及相应证明资料（合同或成交通知书）。未提供不得分；每提供1份合同及与或中标成交供应商得2分，最高分为6分；
	

	6
	报价分（30分）
	报价得分＝（有效供应商最低投标价）/（有效供应商投标价）×30，得分取两位小数点，第三位四舍五入。
	

	7
	综合得分=1+2+3+4+5+6（得分四舍五入取至小数点后两位）
	


